
申請『特定工廠』登記證廠商應提供之資料

1、□未納管之未登記工廠 2、□已取得臨登業者

1、□公司基本資料   (請於上方表格填寫)

2、□工廠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

3、105年5月20日前既有建築證明文件影本。(有任一項即可)

□(1)建築物使用執照、建物登記證明

□(2)房屋稅單  (稅籍證明或房屋完納稅捐證明)

□(3)接用水、電證明  (水費單及電費單)

□(4)105年5月20日前購買的機械設備或原物料發票

□(5)里、村 長証明。

4、與廠址相符。前既已從事物品製造、加工證明文件影本。(有任一項即可)

□(1)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(損益及稅額計算表，申報營業地址與廠址相符。

□(2)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繳納電費之電費收據單，其地址應與廠址相符。

□(3)105年5月20日以前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料，其登記地址應與廠址相符。

□(4)105年5月20日以前任何曾經被政府單位處分公文。

5、□產品製造流程圖。

6、□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(經濟部函+公司變更登記表)

7、□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

8、□機械設備配置圖  (名稱及各設備使用之馬力或KW)

9、□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。

10、□土地所有權狀    □土地所有權狀

11、□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。

12、□繳費水單影本 (請檢附最近一期之繳費水單)

13、□公司大小便章  (為文件撰寫之使用，請準備一副便章給敝公司，案件完成後

        予以歸還)。

14、□環保許可申請公文、申請書、許可證。  □ 空 □ 水 □ 廢 。

15、□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之文件。

自來水單號碼:

聯絡人姓名:

聯絡人手機:

合計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瓩

廠址:

地號:

使用分區:

使用地類別:

產業類別:

主要產品:

工業用水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³/日

民生用水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³/日

工廠員工數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

土地謄本面積:                    ㎡

廠地面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㎡

廠房面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㎡

建築物面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㎡

場名:

使電力容量、熱能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馬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瓩

電話: 傳真:

統一編號:

負責人姓名:

負責人手機:

負責人戶籍地址:

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:

E-mail:


